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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甄選適合修習中等學校或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之師資生，以培

養藝術教育師資及藝術教育推廣人才，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

九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甄選修習中等學校及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師資生，應依教育

部核定之師資生名額為準。 



三、 每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之作業時程、報考資格、報名程序、考試方式、

評分基準、錄取標準及正備取名單等相關規定，由本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決定，並於當學年度簡章載明公告。 

四、 每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時程原則為每年三月至五月，依中等學校與國民

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分別辦理甄選。 

五、 凡本校日間學士班、日間碩士班、日間博士班、進修學士班、二年制在

職專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各學系一年級（含）以上在校學生，其報名甄選

時之前一學期操行成績皆達八十五分（含）以上且學業成績平均分數須

達七十分（含）以上者，始得報名甄選。 

前一學期無學業成績者(休學或申請交換生等其他因素)，得以最近一學

期成績報考。 

當學年度為各該就讀學制班別之延修生則無甄選資格。 

六、 符合甄選資格者須於各該學年度甄選簡章規定期限內，檢具相關資格證

明及自傳履歷等資料表件向本中心報名，並繳交報名費，逾期概不受

理。 

七、 教育學程師資生甄選分兩階段： 

（一） 在校生須依各該學年度甄選簡章之規定逕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並由本中心就申請學生檢具之報名表、相關資格證明及成績證

明進行資格、操行及學業成績之初審。 

（二） 初審資格審查通過者始得參加甄選考試，考試包括筆試、師資

生潛能測驗和面試，面試係考量考生之教育專業知識；筆試內

容如下： 

1. 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筆試為「教育綜合測驗」，包

括：心理學、教育法規及教育時事等。 

2. 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筆試為「國民小學綜合學科測

驗」，包括：國語、數學、自然及社會等。 

八、 甄選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一） 在學學業成績，占總分百分之二十。成績計算以學生就讀班級

為基準，轉換為 T分數。 



（二） 自傳履歷成績，占總分百分之五。 

（三） 筆試成績，占總分百分之三十五。 

（四） 面試成績，占總分百分之四十。 

師資生潛能測驗結果不列入甄選成績計算，僅作為口試委員口試時參酌

使用。惟未參加師資生潛能測驗者，不得應考面試。 

九、 錄取方式： 

（一） 中等學校與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分別按其成績擇優依序

錄取正取生及備取生。如總分相同者，以筆試原始成績較高者

優先錄取，若筆試原始成績相同則以面試原始成績較高者優先

錄取，若面試原始成績相同則以在學學業成績 T分數較高者優

先錄取。 

（二） 原住民籍在校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

分百分之二十五，其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試成

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占上開外加名

額。 

（三） 偏遠地區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選，甄選名額為甄選學年度本校

經教育部核定師資生名額（不含外加）之百分之四。但本校偏

遠地區學生報考教育學程甄選人數，未達上述核定師資生名額

之百分之四者，則不足額錄取。 

（四） 筆試或面試成績如有缺考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五） 未達招生委員會決定之錄取標準得不足額錄取。 

十、 申請教育學程甄選經錄取者，須於公告報到期間完成報到手續，逾期

未報到者視同放棄，其名額由備取生依序遞補之。備取生遞補時間須

依當學年度簡章內載明之備取遞補時間辦理，且各學年度備取生不得

跨學年度辦理遞補。 

師資生經甄選通過，同時修習本校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及國民

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者，每學期學業及操行成績之要求應依本校學

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規定，未達要求者取消師資生第二類師資類科教

育學程之資格，本校不再辦理名額遞補。 



十一、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規規定、本校學則及學生

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等相關規定及教育部相關函示辦理。 

十二、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並簽陳校長核定，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